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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家商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期初校務會議 

時間：108.08.30(五) 15:30 p.m. 

地點：行政七樓講堂 

主席：林 岑 校長 

記錄：蘇育賢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無。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無。 

叁、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無。 

肆、業務報告: 各處室主任報告，詳如附件會議資料。 

伍、綜合討論： 

林淑玲師： 

    關於教評會選票，過去沒有把行政與非行政分開投票。全校老師

符合教評會委員資格，是否就可相互勾選？ 

陳明森主任： 

    經由表決，重新製作教評會選票，所有符合教評會委員資格相互

勾選。 

陳麗玲師： 

    關於重大活動，可否請人事室在活動結束後公告出席情況。勤惰

差假也能及時公布在人事室。 

陳明森主任： 

    於打卡系統建置完成，每人可在系統裡清楚看到勤惰差假。 

陳麗玲師： 

    勤惰差假的更改是否可列入勤惰差假辦法裡後提校務會議通過？ 

陳明森主任： 

    我們會再進一步了解後再回覆。 

潘隆志師： 

    關於招生獎懲與資遣辦法，教師會提請學校招開校務會議與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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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陳明森主任： 

    若議案影響到多數教職員工，是應該提到校務會議討論。若只關

於少數，個人會納入考量。全校一百多人參與招生，有受到影響只有

不到二十人。招生獎懲辦法就要改成招生獎勵辦法嗎？ 

陳麗玲師： 

    校務會議要討論校內各重要事項。我們是希望教師會提出的招生

獎勵辦法讓全體教職員工一起討論並且是經過校務會議通過。 

林 岑 校長： 

    招生獎懲辦法是董事會授予學校執行的政策之一。董事會的權責

依照規章只能建議不能做修改。獎勵與懲罰是管理學的一環，獎與懲

並行。訂定獎懲辦法讓同仁知道，有意見就到人事室登記彙整，於行

政會報、主管會報討論。 

陸、提案討論： 

教務處提案: 

提案討論一 

(一)案由:修訂本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補充規定 

(二)說明: 

1.本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補充規定修訂版如附件。 

2.依據教育部 108 年 6 月 18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80057314B 號令「高

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修定本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補充規

定。 

決議：鼓掌通過。 

提案討論二 

(一)案由:修訂本校建置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補充規定 

(二)說明: 

1.本校建置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補充規定修訂版如附件。 

2.依據教育部 108 年 7 月 15 日臺教國署高字第 1080077820 號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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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要點」第 5 點第 2 項規定，修定本

校建置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補充規定。 

決議：鼓掌通過。 

 

學務處提案: 

案由一：提議修訂「三信家商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補充規定」相關規定，

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 108 年 6 月 18 日教育部公告「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

辦法修正總說明」，修訂本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補充規定」之

「成績評量」及「德性評量」，詳如修訂對照表。 

(二) 相關修訂條文，擬報請校務會議通過後據以施行。 

(三) 請議決。 

貳、成績評量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十、學生缺課除

經學校依請 

假規定核准給

假外，其 

缺課節數達該

科目全學 

期教學總節數

三分之ㄧ 

者，該科目學業

成績以 

零分計算。 

但因學生或其

家庭發生重大

十、學生缺課除

經學校依請 

假規定核准給

假外，其 

缺課節數達該

科目全學 

期教學總節數

三分之ㄧ 

者，該科目學業

成績以 

零分計算。 

配合修正條文

第二十四條增

訂第二項 曠課

之定義，並為符

應「十二年國民

基本 教育課程

綱要總綱」相關

界定及用語，爰

修正第一項部

分文 字，明定

學生科目學期

學業成績以零

分計算之缺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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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故所請事假

而 缺 課 之 節

數，經提學生事

務相關會議通

過後，得不納入

計算。 

學生缺課致影

響課業時，學 

校應視其情形

提供預警措、 

施，並給予個別

輔導。 

節數條 件，係

指曠課及事假

之缺課節數合

計；另考量學生

或因本人 或其

家庭發生重大

變故而有請事

假之必要，故為

衡平學生 特殊

境遇之需，以及

學習評量應包

括學生參與日

常課程進 行之

原則，爰增訂但

書，明定該類事

假 之 缺 課 節

數，經提學生事

務相關會議通

過後，得不納入

缺課節數計算。 

參、德性評量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 本補充規

定依高級中

等學校學生

學習評量辦

法第二十一

條至二十六

條、本校教

一、 本補充規

定依高級中

等學校學生

學習評量辦

法第十九條

至 二 十 四

條、本校教

條次變更，內

容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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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輔導與管

教學生實施

要點、本校

學生獎懲標

準實施細則

訂定之。 

師輔導與管

教學生實施

要點、本校

學生獎懲標

準實施細則

訂定之。 

五、學生出缺席

考 勤依 下列各

款標準辦理。 

 (一)學生請假

規 定由 本校學

生 生活 規範之

請假標準辦理。 

(二 )學生缺課

未 經學 校依請

假 規定 核給假

者，為曠課。 

(三 )學期內曠

課 達四 十二節

課以上者，應提

報 學生 事務會

議審議。 

五、學生出缺席

考 勤 依下 列各

款標準處理 

(一 )全月份不

曠課，不缺席者

嘉獎一次。 

(二 )病假不連

續 二 天以 上須

持 有 就醫 證明

且 經 查 證 屬

實，如未繳證明

文 件 以事 假之

標準處理。 

(三 )學期內曠

課 達 四十 二節

課以上者，應提

報 學 生事 務會

議審議。 

一、為避免學

生獎懲作業流

於 形 式 及 浮

濫，現行條文

第一項刪除。 

二、學生請假

作業應依本校

學生生活規範

統一律定，本

補充規定不宜

另訂之，故現

行條文第二項

刪除。 

三、為明確學

校辦理學生缺

課之規範，爰

新增第二項，

明定曠課係指

學生未經學校

核淮請假而無

故缺課。 

四、第三項未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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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生之獎勵

與 懲罰 依下列

規定 

(一)獎勵： 

1.嘉獎。 

2.小功。 

3.大功。 

4.特別獎勵： 

(1)獎品（金）。 

(2)獎狀。 

(3)榮譽狀。 

(二)懲罰： 

1.警告。 

2.小過。 

3.大過。 

4.家 長帶 回管

教。 

六、學生之獎勵

與 懲 罰依 下列

規定 

(一)獎勵： 

1.嘉獎。 

2.小功。 

3.大功。 

4.特別獎勵： 

(1)獎品（金）。 

(2)獎狀。 

(3)榮譽狀。 

(二)懲罰： 

1.警告。 

2.小過。 

3.大過。 

4.特別懲罰： 

(1)家長帶回管

教。 

(2)留校察看。 

原條文規定有

關學生懲處部

分之「留校察

看」之處置方

式， 其原設計

理念在於提供

學校判定學生

勒令退學或勒

令休學前之緩

衝，讓學校有

機會在留校察

看期間，透過

輔導協助學生

自我省察並改

進偏誤行為，

藉以實踐尊重

學生學習權之

目的。考量現

已 無 勒 令 退

學、勒令休學

制度，爰刪除

「留校察看」

項目。 

七、學生獎懲結

果，依下列各款

標準累計，功過

相 抵累 滿三大

七、學生獎懲結

果，依下列各款

標準累計，功過

相 抵 累滿 三大

本條文「留校

察看」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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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應提交學生

事 務相 關會議

審議後，作為學

生輔導、輔導轉

學之依據。學期

累 滿三 大功或

學 年累 滿五大

功，且未有記警

告以上者，頒發

獎狀。 

( 一 ) 記 大 功

者，依次累計。 

( 二 ) 記 小 功

者，三次小功累

計為一大功。 

( 三 ) 記 嘉 獎

者，三次嘉獎累

計為一小功。 

( 四 ) 記 大 過

者，依次累計。 

( 五 ) 記 小 過

者，三次小過累

計為一大過。 

( 六 ) 記 警 告

者，三次警告累

計為一小過。 

過，應提交學生

事 務 相關 會議

審議後，作為學

生輔導、留校察

看、輔導轉學之

依據。學期累滿

三 大 功或 學年

累滿五大功，且

未 有 記警 告以

上 者 ，頒 發獎

狀。 

( 一 ) 記 大 功

者，依次累計。 

( 二 ) 記 小 功

者，三次小功累

計為一大功。 

( 三 ) 記 嘉 獎

者，三次嘉獎累

計為一小功。 

( 四 ) 記 大 過

者，依次累計。 

( 五 ) 記 小 過

者，三次小過累

計為一大過。 

( 六 ) 記 警 告

者，三次警告累

計為一小過。 

九、德行評量以

學期為單位，由

九、德行評量以

學期為單位，由

本條文「留校

察看」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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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師依 本要點

第 三項 各款規

定，參考各科任

課教師、社團老

師 及相 關行政

單 位提 供之意

見，依行為事實

記錄，並視需要

提 出 具 體 建

議，經學生事務

相 關會 議審議

後，作為學生輔

導 、輔 轉之依

據。 

導 師 依本 要點

第 三 項各 款規

定，參考各科任

課教師、社團老

師 及 相關 行政

單 位 提供 之意

見，依行為事實

記錄，並視需要

提 出 具 體 建

議，經學生事務

相 關 會議 審議

後，作為學生輔

導、留察、輔轉

之依據。 

十、各學期德行

評量結果，依下

列規定： 

(一 )累記三次

大 過或 曠課達

四十二節者，經

提 學生 事務相

關 會 議 審 議

後，呈報校長核

定，得予相關輔

導，高三下則給

予修業證書；另

高 三下 累計達

三 大過 以上或

曠 課達 四十二

十、各學期德行

評量結果，依下

列規定： 

(一 )累記三次

大 過 或曠 課達

四十二節者，經

提 學 生事 務相

關 會 議 審 議

後，呈報校長核

定，得予相關輔

導，高三下則給

予修業證書；另

高 三 下累 計達

三 大 過以 上或

曠 課 達四 十二

一、教育部高

級中等學校學

生學習評量辦

法 修 正 總 說

明，已明定刪

除「留校察看」

項目，故學生

事務會議審議

結果，應採「適

性輔導」及它

適 性 教 育 處

置。 

二、修訂條文

第二項，將留

校察看字樣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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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課者，得參加

暑 假 行 善 銷

過，俟時數補足

及 功過 累計達

三 大 過 以 下

後，發予畢業證

書。 

(二 )獎懲功過

相抵後，累積滿

三大過，經提學

生 事務 相關會

議審議後，得以

適 性輔 導及其

它 適性 教育處

置之依據。 

節課者，得參加

暑 假 行 善 銷

過，俟時數補足

及 功 過累 計達

三 大 過 以 下

後，發予畢業證

書。 

(二 )獎懲功過

相抵後，累積滿

三大過，經提學

生 事 務相 關會

議審議，得以留

校 察 看及 相關

輔導作為。 

 

除，更改為「適

性 輔 導 」 字

樣。 

十一、學期末經

學 生事 務相關

會 議審 議裁定

為 適性 輔導學

生者，其下一學

期 獎懲 功過相

抵 不得 超過十

次警告，超過者

經 提報 學生事

務 相關 會議審

議時，得裁定繼

續 延長 輔導期

限或輔導轉學。 

十一、學期末經

學 生 事務 相關

會 議 審議 裁定

為 留 校察 看學

生者，其下一學

期 獎 懲功 過相

抵 不 得超 過十

次警告，超過者

經 提 報學 生事

務 相 關會 議審

議時，得裁定繼

續 延 長留 察期

限或輔導轉學。 

留校察看字樣

更改為「適性

輔導」。 

十五、依本要點 十六、依本要點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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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六、七條

各考查事項，學

務 處及 輔導中

心 應另 行訂定

下 列考 查或實

施 細則 （含標

準、表冊），提

校 務 會 議 審

查，並呈校長核

定後實施。 

(一 )教師輔導

與 管教 學生辦

法。 

(二 )學生獎懲

標準實施細則。 

(三 )學生輔導

銷過實施辦法。 

(四 )處理學生

申 訴案 件實施

細則。 

(五 )其他考查

事項。 

第五、六、七條

各考查事項，學

務 處 及輔 導中

心 應 另行 訂定

下 列 考查 或實

施 細 則（ 含標

準、表冊），提

校 務 會 議 審

查，並呈校長核

定後實施。 

(一 )教師輔導

與 管 教學 生辦

法。 

(二 )學生獎懲

標準實施細則。 

(三 )學生輔導

銷過實施辦法。 

(四 )處理學生

申 訴 案件 實施

細則。 

(五 )其他考查

事項。 

決議：鼓掌通過。 

 

案由二：提議修訂「三信家商學生生活規範」相關規定，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 105年 12月 1日臺教授國字第 1050142381號函「教

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劃注意事項」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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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依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規定，每日排課以七

節為原則。自 108-1 學期開始，學生每日正課為 7 節課，每週

為 35 節。故每日早自習與午休不予計算節數，以及請假 1 日

為 7 節課計算。 

(四) 相關修訂條文，擬報請校務會議通過後據以施行。 

(五) 請議決。 

三信家商學生三信家商學生生活規範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服裝儀容規

定： 

（一）服裝規定 

 1.本校校服… 

2.穿著制服時： 

  (1)領結… 

  (2)男生... 

  (3)校徽… 

顏色規定： 

   105 級入

學學生：明黃色 

      106 級 入

學學生：淡綠色 

      107 級 入

學學生：寶藍色 

一、服裝儀容規

定： 

（一）服裝規定 

 1.本校校服… 

2.穿著制服時： 

  (1)領結… 

  (2)男生... 

  (3)校徽… 

顏色規定： 

   104 級入

學學生：橘紅色 

   105 級入

學學生：明黃色 

      106 級 入

學學生：淡綠色 

104 級服裝

繡 線 顏 色

刪除，新增

107 級學生

制 服 繡 線

顏色。 

一、服裝儀容規

定： 

（二）儀容規定 

   1.頭髮以

一、服裝儀容規

定： 

（二）儀容規定 

   1.頭髮以

服儀規定明

確 律 定 頭

髮 以 原 身

髮色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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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整潔及原身

髮色為主。 

健康、整潔原則。 

三、請假規則： 

（五）請假一日以

七節計算。 

三、請假規則： 

（五）請假一日以

八節計算。 

依據教育部

105年 12月

1 日臺教授

國 字 第

105014238

1 號函，第

四點：依總

綱 之 規

定，學習節

數 每 週 三

十五節，其

中 包 含 必

選 修 課

程、團體活

動 時 間 及

彈 性 學 習

時間。其他

非 學 習 節

數 之 時 間

及 活 動 內 

容，由各校

依 本 注 意

事 項 納 入

作 息 時 間

規劃辦理。 

前項學習節

數，每日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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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以 七 節

為原則，學

校 如 有 特

殊需求，應

提 報 主 管

機 關 許 可

後實施。 

決議：鼓掌通過。 

柒、臨時動議：無。 

捌、列席指導：無。 

玖、主席結論: 林 岑校長 

    站的點不一樣，看的角度絕對不同，決定的東西絕對不一樣。最

近會計室要查核簽證，牽涉到學校收入與支出，牽涉到每一位在場同

仁的荷包。身為領導者，這是我非常在意的事。一方面要照顧老師的

福利，一方面要對得起董事會對我的交代。請老師們一定要了解自己

的位置，做好本份工作。對上爭取權利交給我，但是你們要有所表現。 

    我與董事長去參加私立學校協進會的會議，了解在這樣困境是否

有看到亮點的地方。董事長很積極，希望透過私立學校董事會交流為

學校經營開創亮點。各方面請老師相信自己，也相信學校。 

    三信是一所非常棒的學校，私校董事協進會對我們也印象深刻。

今年招生謝謝大家，我們穩住了。接下來要做的是擦亮三信招牌，讓

我們的產品讓社會看得到。越努力，努力的成果必定是甜美的。 

    於波浪大樓啟用，因為去年行政大樓電梯過度使用，並且任何建

築物不使用會古蹟變遺跡，還有要注重社會觀感。請老師站在學校政

策面向家長說明。感謝各位導師的努力，今年我們得到高雄市品德教

育的特優學校。我也很光榮的在全國校長會議裡接受頒獎。謝謝大家，

讓我可以代表大家讓國中校長看到三信家商的表現。 

拾、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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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項目】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期初校務會議 

【辦理項目】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期初校務會議 

  

【圖片說明】工作報告-陳劍華主任 【圖片說明】工作報告-王培峻主任 

 

 
【辦理項目】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期初校務會議 

【辦理項目】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期初校務會議 

  

【圖片說明】工作報告-陳乃娟主任 【圖片說明】工作報告-陳明森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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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項目】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期初校務會議 

【辦理項目】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期初校務會議 

  

【圖片說明】綜合討論-林淑玲師 【圖片說明】綜合討論-陳麗玲師 

 

 

【辦理項目】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期初校務會議 

【辦理項目】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期初校務會議 

  

【圖片說明】提案討論-陳俊鴻教官 【圖片說明】主席結論-林 岑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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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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